附件
云南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任务清单
	工作任务
	具体任务要求
	完成时限

	
扩大签约服务覆盖面
	1.全人群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每年提升1-3个百分点
	2022年起，每年年底

	
	2.到2035年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75%以上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85%以上
	
2035年底

	扩大签约服务供给
	3.组建“家庭医生团队”，团队成员至少应包括1名医生和1名护士；对辖区内提供签约服务的家庭医生(团队)实行网格化管理。
	
2022年底

	

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方式
	4.实施弹性签约。老年人、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签订2年或3年有效期的服务协议；纳入监测的农村低收入人群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签订3年有效期的服务协议；对持有《母子健康手册》的孕产妇及儿童，在充分告知的基础上，视同与其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。
5.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功能，推动“互联网+签约”
	

2022年底，并持续推进

	







丰富签约服务内涵
	6.建立签约服务清单，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。
7.按照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(第三版)》，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、孕产妇、儿童和重点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随访管理。
8.对签约居民中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开展健康访视，实现每年走访全覆盖。
9.为签约家庭医生的低收入人群每年至少提供2次健康监测与评估。
10.按居民的健康需求，使用中医适宜技术开展个性化起居养生、膳食调养、情志调养等健康干预。
	



2022年底，并持续推进

	
	11.开展0-6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，视力、听力、语言、肢体、智力五类残疾和孤独症为重点的0-6岁儿童残疾筛查、转诊救治服务，以及儿童营养和喂养指导、儿童体格生长监测与指导、心理行为发育测评及干预等。
12.采用物理治疗技术为老年人提供物理治疗康复服务，指导和协助老年人正确使用助行器具开展作业治疗康复服务。
	

2022起
逐步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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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任务
	具体任务要求
	完成时限

	
	13.为辖区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、康复训练、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。
14.对行动不便、失智失能的老年人、重度残疾人等确有需求的签约居民，提供医疗护理、基本康复、随访管理、安宁疗护等服务，以及对家庭监护人进行照护技能培训。
	

	
	15.设立基层慢性病患者管理调度平台，探索“村级健康监测、首诊评估和就医引导，乡级上下联动、组织服务和有序分诊”工作机制，落实双向转诊服务。
	2022年底启动试点，
适时推广

	
	16.规范提供延伸处方、代管药品、长期处方等药事服务，到2025年，全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应提供长期处方服务。
	
2025年底

	








提高履约服务质量
	17.加大家庭医生培育，实施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，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。
18.增强基本医疗服务功能，对标《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标准》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》和《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》，加强基层设施建设和设备提档升级。
	
2022年底，并持续推
进

	
	19.采用“包干分片”方式，推动县级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妇幼保健院在基层机构设置联合门诊、联合病房，到2025年底帮助每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育1-2项慢性病诊疗、中医、康复等专科服务。形成“县-乡-村”三级协同工作模式，为签约居民提供防治管康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	
2025年底，并持续推
进

	
	20.加强服务信息数据质量控制和分析利用，动态分析签约服务数量和质量。
21.推进区域健康信息互通共享，将县域内签约居民健康档案、就诊用药及检验检查结果等信息归集到个人名下，支持家庭医生调阅并为签约居民展现和解读。
	
2022年底，并持续推
进

	

完善激励保障政策
	22.做好基层医疗机构与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用药目录衔接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县级医院实行统一药品目录，根据诊疗范围配备相应的药品。
23.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动态调整工作机制，适时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医保基金和公卫补助支付标准。
	

2022年
起逐步推
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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